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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事务所关于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见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 “《公司章程沪)的规
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以 下简称 “金杜

”)接受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光大证券”)的委托,指派律师列席光大证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进行见证,并就本
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审查了光大证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

1.《 公 司 章 程 》;

2.光大证券于2018年 6月 22日 召开的第五属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3.光大证券于2018年 6月 22日 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4.光 大证 券 于 2018年 6月 23日 在 《中 国证 券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证 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彳 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 下简称 巛股东
大会通知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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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 大证券于 2018年 7月 26日 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 2018年 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 下简称 “
《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
)

6.光 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

7,光 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金杜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 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和表决

的有关事实以及~光 大证券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光大证券第五属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 《股东大会通知》、《月殳东大会

补充通知》,2018年 8月 9日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前述决议与通知的时间、地
`点 ,

采取现场投票和r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 完咸了前述决议与通知所列明的

议程。

金杜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对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 员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8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38,876,380股 ,占 光 大证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8950%。 经金杜核查验证,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均持有有效证明文

件。

根据上证所信
`息

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光大证



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共 14名 ,代表有表决枳̀ 股份 2,443,301,094股 ,占 光大证券有表决权股份 `岜 数
白勺52,991O0/。 。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 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认证,因 此金杜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金杜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参会股东均有权或已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
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 席/夕l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包

括公司有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及金杜律师。

综上9金杜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光大证券董事会,召 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金杜律师见证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含委托代理人 )采取记名投票的方

式进行表决,网 络投票结果由上证所信
`包

网络有限公司提供。

经金杜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逐项表决通

过了下列议案 (其 中议案 1为 累积投票议案,议案 2、 3为 非累积投票议案 ):

1,审议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01审议 《选举闫峻先生为公司董事》

102审议 《选举宋炳方先生为公司董事》

1,03审 议 《选举孟祥凯先生为公 司董事》



2,审议 《审议关于王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3.审议 《审议关于孙文秋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金杜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呆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 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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